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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增訂第四十四條之一。 

第四十四條之一  現役軍人依前條第一項第七款所享有之傷亡慰問金、團體意外保險及其他依法

令所享有之獎金、津貼等權利；其發給之對象、類別、條件及程序等相關事項之法

令，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由國防部、內政部分別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前項現役軍人依法令所享有之獎金、津貼等權利，於服務於國防部及其所屬機

關（構）、部隊或學校之公務人員或聘雇人員，準用之；該等人員得比照現役軍人

之條件，以自費方式參加國軍團體意外保險。 

主席：增訂第四十四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國民黨黨團分別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李俊俋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 15）次院會討論事項第 29 案，建請完成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王育敏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繼續進行三讀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增訂兵役法第四十四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三讀

）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兵役法增訂第四十四條之一條文，並將第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通過。

」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案。 

三十、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廖國棟等 17 人及委員蘇震清等

18 人分別擬具「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3、12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

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 1064201004 號 



 

 871

立法院公報 第 106 卷 第 60 期 院會紀錄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廖國棟等 17 人擬具「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蘇震清

等 18 人擬具「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需交由

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 105 年 3 月 16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0524 號及 105 年 5 月 18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2854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本院委員廖國棟等 17 人擬具「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蘇震清等 18

人擬具「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本院委員廖國棟等 17 人擬具「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

期第 3 次會議（105 年 3 月 4 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及委員蘇震清等 18 人

擬具「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2 次會議（105 年

5 月 6 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6 年 4 月 5 日舉行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3 次全體委員會議，由召集委員高志鵬擔任主

席進行審查。會中邀請公平交易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美瑛、副主任委員彭紹瑾、主任秘書辛志

中、綜合規劃處處長許淑幸、服務業競爭處處長呂玉琴、製造業競爭處處長張恩生、公平競

爭處處長胡光宇、法律事務處處長吳翠鳳、法務部法制司副司長陳大偉、行政院主計總處公

務預算處專門委員陳幸敏、經濟部商業司副司長陳秘順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法制協調中心參事

林志憲等列席就委員提案提出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廖委員國棟說明提案要旨： 

(一)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結合型態未能作出區分，市場上事業之結合，除了合意結合外，尚

有敵意併購（hostile acquisition）意指併購者之收購行動遭被併購公司經營者抗拒時仍強

行收購，或未事先與經營者商議即逕提公開收購要約。 

(二)當敵意併購發生時，若兩家事業國內市場佔有率超過二分之一時，需要充分的時間進行

事業結合的研究與討論，經濟部更須對產業結合的影響進行各類評估，也應讓行政機關

能有時間進行經濟分析、產業分析，也需要讓被併購者能有答辯與防禦的機會。 

(三)現行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僅規定三十日內必須做出決定，時間上讓敵意併購方出現可操

作的時間漏洞。舉例來說，民國 105 年 2 月份有九天的春節連假，以及 3 天的 228 連假

，加上 2 月只有 29 天，單純的用 30 日進行計算時，實際作業時程僅 16 天，趕時間的作

業方式，很可能造成評估失誤，也可能簡化作業程序，造成不必要的錯誤發生 

四、蘇委員震清提案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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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對於結合並未區分合意結合、非合意結合，現行法規須於一定時間內完成審查，可

能造成非合意結合時被併購者無法於充足的時間內提出完整資料，賦予被併購方有得知

併購相關資訊及表達意見之權利。 

(二)原審查期限規定含例假日，如遇長期連假可能導致審查密度與深度不足，或導致從屬人

員須加班辦理，爰將審查日改為以工作日計算。 

(三)規範非合意結合不適用屆期沒有審議完成就可以逕行結合之規定。 

五、黃主任委員美瑛說明如下： 

首先感謝蘇震清委員、廖國棟委員等多位委員提案修正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讓本會能夠

有更充裕的時間，做更謹慎的審查，尤其是對敵意併購案件更要求程序上之周延，各位委員

對於結合案件審查之高度重視及關心，本會致上最高的謝意與敬意。 

今天委員提案的緣由，主要是考量事業結合如為敵意併購時，應賦予被併購方有得知相

關資訊及充分表達意見之權利，同時考慮行政機關也需要足夠時間進行經濟分析、產業分析

、研究與討論，並避免因連續假期等原因變相壓縮審查期間，讓敵意併購方出現可操作的時

間漏洞，因此提案修正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條文。 

委員提案內容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將結合審查期間由現行之日曆天修正為「工

作天」，此部分是蘇委員及廖委員均提案修正，本會亦敬表贊同。事實上歷來本會於審查重

大結合申報案時，常有必要向他機關或申報事業索取資料、召開公聽會或座談會徵詢外部意

見等，如適逢連續假期或有多次假日，確有時間不夠充裕之疑慮，為避免倉促審查，贊同委

員將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7 項及第 8 項之結合審查期間期日修正明訂為「工作日」。 

委員提案第二部分是應向遭敵意併購之事業提供資料及徵詢意見，此部分是蘇委員提案

修正，目的是為了提高非合意結合（敵意併購）案件審查程序之周延性，用意良善，本會敬

表同意。而為了讓條文呈現方式更為完整，並凸顯敵意併購案件審查程序之重要性，在法制

作業上，建議將此部分之提案內容，單獨列為一條，即第 11 條之 1，內容共有 2 項，並略作

文字修正，謹說明如次： 

(一)第 1 項是依委員提案第 7 項意旨，明訂於審查非合意結合（敵意併購）案件時，除徵詢

外界意見及委請學術機構提供產業經濟分析意見外，應提供結合申報事由予遭敵意併購

事業並徵詢其意見。 

(二)第 2 項是依委員提案第 10 項第 3 款意旨，明訂此類申報案件均應依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

規定作成決定，以避免外界對於本會之審查過程產生疑慮。 

本會以上建議，尚請各位委員參酌。未來修法後，本會將善用更為充分的審查期間，審

慎、積極對結合案件予以多方研析、評估與討論，維護市場自由公平競爭秩序，以促進整體

經濟的發展與成長，也希望各位委員繼續給予本會批評與指教。 

六、與會委員聽取報告後，咸認本案確有儘速修正之必要，應予支持，經討論後爰決議修正通過。 

七、全案併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討論，不須交由黨團協商，並推請蘇委員震清於院會討論時作補

充說明。 

八、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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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本院委員廖國棟等17人擬具「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院委員蘇震清等18人擬具「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條 文 委 員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十一條 事業結合時，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

提出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

有率達三分之一。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

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

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

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

應將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

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參與

結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

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

金額一併計入，其計算方法由

主管機關公告之。 
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

人或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

規定之事業。 
前項所稱控制性持股，指

委員廖國棟等 17 人提案： 
第十一條 事業結合時，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

提出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

有率達三分之一。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

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

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

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

應將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

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參與

結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

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

金額一併計入，其計算方法由

主管機關公告之。 
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

人或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

規定之事業。 
前項所稱控制性持股，指

第十一條 事業結合時，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

提出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

有率達三分之一。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

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

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

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

應將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

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參與

結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

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

金額一併計入，其計算方法由

主管機關公告之。 
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

人或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

規定之事業。 
前項所稱控制性持股，指

前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

委員廖國棟等 17 人提案： 
一、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結合型

態未能作出區分，市場上事業

之結合，除了合意結合外，尚

有敵意併購（hostile acquisition
）意指併購者之收購行動遭被

併購公司經營者抗拒時仍強行

收購，或未事先與經營者商議

即逕提公開收購要約。 
二、當敵意併購發生時，若兩家

事業國內市場佔有率超過二分

之一時，需要充分的時間進行

事業結合的研究與討論，經濟

部更須對產業結合的影響進行

各類評估，也應讓行政機關能

有時間進行經濟分析、產業分

析，也需要讓被併購者能有答

辯與防禦的機會。 
三、現行條文規定三十日內必須

做出決定，時間上讓敵意併購

方出現可操作的時間漏洞。舉

例來說，民國 105 年 2 月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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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

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

資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

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

數者。 
前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

如下：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

親等以內血親。 
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

過半數之事業。 
三、第一款之人擔任董事長、

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事業

。 
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

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及

其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親。 
五、同一團體及前款之自然人

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

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事

業。 
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

，得由主管機關擇定行業分別

公告之。 
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

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

工作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主

前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

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

資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

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

數者。 
前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

如下：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

親等以內血親。 
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

過半數之事業。 
三、第一款之人擔任董事長、

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事業

。 
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

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及

其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親。 
五、同一團體及前款之自然人

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

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事

業。 
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

，得由主管機關擇定行業分別

公告之。 
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

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

個工作日內，不得為結合。但

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

資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

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

數者。 
前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

如下：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

親等以內血親。 
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

過半數之事業。 
三、第一款之人擔任董事長、

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事業

。 
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

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及

其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親。 
五、同一團體及前款之自然人

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

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事

業。 
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

，得由主管機關擇定行業分別

公告之。 
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

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

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主管機

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

九天的春節連假，以及 3 天的

228 連假，加上 2 月只有 29 天

，單純的用 30 日進行計算時，

實際作業時程僅 16 天，趕時間

的作業方式，很可能造成評估

失誤，也可能簡化作業程序，

造成不必要的錯誤發生。 
委員蘇震清等 18 人提案： 
一、有鑑於本法對事業結合並未

區分合意或非合意結合之審查

方式，如參與結合事業之一方

，係屬遭敵意併購之事業，逕

行同意其結合，恐嚴重影響該

事業之經營與競爭秩序，且對

我國整體經濟產生重大不利益

，是以增設主管機關針對非合

意結合案件，於進行結合審查

前，應先行提供疑遭敵意併購

之事業必要資料，並徵詢其意

見以探求真意之必要審查程序

。若主管機關認為對我國整體

經濟恐有產生重大不利益之虞

，必要時亦得委請學術研究機

構提供產業經濟分析意見作為

審理參考依據，爰增列本條第

七項規定。 
二、事業結合之審查屬於影響事

業競爭之重大事項，應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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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

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

申報事業。 
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

之期間，不得逾六十工作日；

對於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應

依第十三條規定作成決定。 
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七項

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

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合

：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

期間。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

實。 
主管機關就事業結合之申

報，得徵詢外界意見，必要時

得委請學術研究機構提供產業

經濟分析意見。但參與結合事

業之一方不同意結合者，主管

機關應提供申報結合事業之申

報事由予該事業，並徵詢其意

見。 
前項但書之申報案件，主

管機關應依第十三條規定作成

決定。 

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

期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

知申報事業。 
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

之期間，不得逾六十個工作日

；對於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

應依第十三條規定作成決定。 
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七項

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

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合

：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

期間。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

實。 
委員蘇震清等 18 人提案： 
第十一條 事業結合時，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

提出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

有率達三分之一。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

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

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

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

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

事業。 
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

之期間，不得逾六十日；對於

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應依第

十三條規定作成決定。 
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七項

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

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合

：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

期間。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

實。 

機關一定之審查期間，避免因

連續假期等由變相壓縮審查期

間，導致倉促審查，爰修正本

條第八項、第九項期日規定為

「工作日」，以資明確。 
三、配合本條增列第七項關於非

合意結合事業之審查程序，修

正第十項前段引用項次文字，

並為避免遭敵意併購之結合事

業對我國整體經濟造成不利益

，應將其列為不得逕行結合之

除外情形，爰增列本條第十項

但書第三款事由。 
審查會： 
一、第七項及第八項之起算日文

字修訂正「工作日」，餘均照

委員廖國棟等提案通過。 
二、為期被併購方有得知併購相

關資訊及表達意見之權利，爰

採用委員蘇震清等提案之要旨

，惟酌作文字修正並將修正部

分列為第十項及第十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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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

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參與

結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

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

金額一併計入，其計算方法由

主管機關公告之。 
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

人或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

規定之事業。 
前項所稱控制性持股，指

前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

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

資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

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

數者。 
前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

如下：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

親等以內血親。 
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

過半數之事業。 
三、第一款之人擔任董事長、

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事業

。 
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

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及

其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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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一團體及前款之自然人

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

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事

業。 
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

，得由主管機關擇定行業分別

公告之。 
參與結合事業之一方董事

會或股東會不同意結合者，主

管機關應提供申報結合事由及

必要事證予該事業，並徵詢其

意見。必要時得委請學術研究

機構提供產業經濟分析意見作

為審理參考。 
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

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

工作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主

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

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

申報事業。 
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

之期間，不得逾六十工作日；

對於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應

依第十三條規定作成決定。 
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八項

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

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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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

期間。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

實。 
三、參與結合事業之一方董事

會或股東會不同意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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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蘇召集委員震清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不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

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十一條。 

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十 一 條  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應將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

參與結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金額一併計入，其計

算方法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人或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規定之事業。 

前項所稱控制性持股，指前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

或出資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 

前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 

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事業。 

三、第一款之人擔任董事長、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事業。 

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及其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

親。 

五、同一團體及前款之自然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

之事業。 

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得由主管機關擇定行業分別公告之。 

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工作日內，不得為結合。

但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事業。 

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之期間，不得逾六十工作日；對於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

，應依第十三條規定作成決定。 

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七項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合：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間。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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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就事業結合之申報，得徵詢外界意見，必要時得委請學術研究機構提供

產業經濟分析意見。但參與結合事業之一方不同意結合者，主管機關應提供申報結合

事業之申報事由予該事業，並徵詢其意見。 

前項但書之申報案件，主管機關應依第十三條規定作成決定。 

主席：第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國民黨黨團分別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李俊俋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 15）次院會討論事項第 30 案，建請完成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王育敏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繼續進行三讀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

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一案。 

三十一、本院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段宜康等 16

人及委員李俊俋等 23 人分別擬具「內政部組織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6、15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

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64300596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